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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销售方向购买方收取的延期付款罚息是否应当缴
纳增值税？销售方出具什么发票给购买方？发票上应开具

什么项目？

答：假定销售方的销售行为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则

应将收到的延期付款罚息作为价外费用处理。根据《增值

税暂行条例》第六条：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

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

收取的销项税额。《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

进一步明确：条例第六条所称价外费用，是指价外向购买

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

违约金（延期付款利息）、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

质费、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

的价外收费。因此，销售方向购买方收取的延期付款罚息

应作为销售额的组成部分，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销售

方可以就延期付款罚息向购买方开具发票，购买方为一

般纳税人的还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项目可

开具“延期付款利息”。

如销售方的销售行为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也应将

收到的延期付款罚息作为价外费用处理。根据《营业税暂

行条例》第五条：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

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同时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价

外费用，包括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

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

款项、代垫款项、罚息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相关

处理方式与上文相似。

2. 餐饮企业炸完食品后以较低价格处理废油，本年
此部分售卖金额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请问：废油以多少

税率交增值税？可以按旧货享受优惠税率吗？如果不可

以，购进成品油的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抵扣吗？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

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9］9号）规定，纳税人销售旧货，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
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所称旧货，是指进入二次流通
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货物(含旧汽车、旧摩托车和旧游
艇)，但不包括自己使用过的物品。餐饮企业炸完食品的废
油不属于旧货范畴，不能按旧货享受优惠税率。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纳税人兼

营应税行为和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的，应当分别核算应

税行为的营业额和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其应

税行为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销售额

不缴纳营业税；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

税行为营业额。

实务中，餐饮企业存在兼营行为且能够分别核算的，

销售废弃食用油应缴纳增值税。如果该企业已被认定为

一般纳税人，那么销售自己已使用过的废油适用17%增值
税税率，其购进成品油取得合法扣税凭证并且不是用于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范围的部分，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餐

饮企业一般纳税人存在兼营行为且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

进项税额的，按《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

的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如果餐饮企业的增值

税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但未申请办理一般

纳税人认定手续的，应将销售额乘以增值税税率17%计算
应纳税额，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

发票。

3. 我工程部把部分工程分包给一个班组，金额大概
1 200万元，其已经提供1 100万元建安劳务发票，剩下的
发票用我们代发他们的民工工资表来抵行吗？这样处理

有没有涉税风险？

答：在建筑业的分包业务中，能否以建筑行业人员工

资表抵建安劳务发票，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如果建筑行业人员与分包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而非劳务分包合同，并在当地人事局备案，且分包公司给

职工缴纳了社保等，则可以直接以工资表来抵建安劳务

发票。

（2）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但发包公司与一家具有相
应资质的劳务公司（即分包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协议，

这时，需要劳务分包人提供发票。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

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

或者转包给他人的，以工程的全部承包额减去付给分包

人或者转包人的价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实务中，建筑劳

务总承包方凭分包合同和收到的建筑业专用发票差额申

报建筑业营业税。这种情况下，若以工人的工资表来抵建

安劳务发票，存在涉税风险。

另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工

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

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

酬；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证明雇佣或任职的主要依据，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工资、薪金支出不允许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因此，总承包方为分包方代付的工资也可能由

于不能满足“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条件而不能在企

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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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公司是房产所有者，现将建造的房屋出租给我
公司投资（我公司为最大股东）的一家公司，收取租金。像

这种情况，我公司是要交纳 5%的营业税、12%的房产税，
以及相关的印花税及附加税吗？房产税是否计入附加税

计算总额？对方是销售公司，属于一般纳税人，我公司所

开的发票可以用于抵扣进项税额吗？

答：（1）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以及《营业税税目注
释（试行稿）》的规定，贵公司收取不动产租金，属于营业

税下服务业税目中租赁业的范畴，应按 5%的税率缴纳营
业税。根据《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征收教育费附

加的暂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纳税

人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

分别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因此，贵公司还

需要在缴纳营业税的同时缴纳相关的附加税费。

根据《房产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房产出租的，以房产

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

缴纳的，税率为12%。所以，贵公司需缴纳12%的房产税。
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

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

定缴纳印花税。应纳税凭证包含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

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

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贵公司在签订财产

租赁合同时需依据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按财产租赁合同租

赁金额的千分之一贴花，税额不足1元的，按1元贴花。
（2）房产税不应作为附加税计税依据。根据相关税收

法规的规定，附加税以纳税人实缴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

业税为计税基础。

（3）目前，不动产租赁业务暂未纳入“营改增”范围，
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实务中一般只能开具房屋租

赁发票，因此不可以将其用于抵扣进项税额。

5. 关于跨年度提供的服务费用的分摊及税务处理。
某公司支付了一笔服务费用，服务期间从 2014年 11月 1
日到次年 10月 31日，价税合计共 250 000元，其中税款
14 150.94元，公司2014年已将服务费全部计入成本费用，
发票已经在 2014年度认证并支付了税金。2015年年初发
现差错，要进行调整。请问应该怎么调整？

答：依据案例，可以得知该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接受了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一项应税服务，支付了

一笔服务费，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在2014年度通过了
认证并抵扣了进项税额，且将发生的服务费在 2014年度
全部计入了当期成本费用。2015年初发现该差错，应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的规定予以更正。

账务调整如下：

借：长期待摊费用——技术服务费（或信息技术服务

费）235 849.06；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235 849.06。
2014年应摊销的两个月服务费金额为：235 849.06÷

12×2=39 308.18（元）。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9 308.18；
贷：长期待摊费用——技术服务费（或信息技术服务费）

39 308.18。
假定更正差错的处理发生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之

前，应调整应交企业所得税额=（235 849.06-39 308.18）×
25%=49 135.22（元）。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49 135.22；
贷：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49 135.22。
调整留存收益如下（假定盈余公积提取比例为10%）：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47 405.66；贷：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147 405.66。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4 740.57；贷：盈余公积14 740.57。
如该差错更正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还应该调

整报告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数字；如不属于资产负

债表日后事项，则应调整发现差错当年财务报表的期初

数和上年数。

6. 我公司某股东想将其私人小轿车转让给公司，做
固定资产入账，这样做的好处是，公司可以计提折旧，汽

车费用可以在税前列支。请问：股东和公司会涉及哪些

税费，记账凭证后面附什么样的原始凭证税务机关才会

认可？

答：股东将私人小轿车转让给公司的行为属于自然

人转让已经使用过的资产。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

五条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其他个人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免征增值税。

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第九款

的规定，“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

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

得的所得”，股东转让私人小轿车的所得属于财产转让

所得项目，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财产转让所得个人所

得税按次征收，税率是 20%，其应纳税所得额根据《个人
所得税法》第 6条第五款规定“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
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

税所得额”来计算，因此，股东转让私人轿车的所得应缴

纳的个人所得税=（转让收入-取得小轿车所支付的金
额-转让过程中所支付的相关合理费用）×20%。依据《个
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个人所得税法》

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所说的财产原值，对于机器设备、车

船来说，为其购进价格、运输费、安装费以及其他有关费

用。因此，股东在申报个人所得税时必须提供购车发票等

有关合法有效凭证。

实务中，企业一般将车辆过户发票作为资产入账的

原始凭证。


